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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微信端企业所得税“汇算清缴专题”上线工作的通知

尊敬的纳税人:

       为更好地提供所得税汇算清缴辅导和培训，我们在“北京国税”微信公众号适时推出了“汇算清缴专

题”。“汇算清缴专题”中的一键查询方便快捷，更有政策规定、热点答疑、申报填表、操作流程、培训

直通车、最新动态和我的收藏等栏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政策规定模块目前收录了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

例共计822条，按照税务总局政策和地方执行口径进行了分类，其中总局政策还根据税制要素和征管环节

进行了详细分类；“培训直通车”模块可实现纳税人在线查看和下载培训课件的功能。您可以关注北京国

税微信公众号（搜索ID：beijingguoshui）或扫描下面二维码进行体验。

       二维码（略）

       （扫描二维码进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专题）

北京市国家税务局

2017年2月20日

扫一扫，手机阅读更方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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